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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时间：2015年 11月 26日下午 14:30时 

地点：上海市陕西南路 5号城市酒店 2楼会议厅 

主持人：王强 董事长 

 

1、审议《关于挂牌转让本公司持有的上海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上 

海兰生国健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2、股东代表发言 

3、大会投票表决 

4、宣布表决结果 

5、律师作大会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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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 

关于挂牌转让本公司持有的上海中信国健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及上海兰生国健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9 月 16 日召开八届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拟出让中信国健及兰生国健股权的议案》，明确对标的资产审计、评

估后，董事会将以评估值为基准确定股权转让基价。公司就转让上海中信国健药

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国健）及上海兰生国健药业有限公司（简称：兰生

国健）股权事宜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完成了资产审计和评估，在此基础上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挂牌转让本公司持有的上海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及上海

兰生国健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现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股权转让原因 

1、中信国健及兰生国健所属生物制药行业，与公司主业和战略发展方向相关

度不高；同时公司作为参股股东对中信国健及兰生国健的经营管理没有实质影响

力。 

2、中信国健上市进程受阻，公司投资中信国健及兰生国健已经十多年，从未

获得分红，投资回报得不到体现。公司将持有股份转让，有利于锁定投资收益，

进一步专注于现代服务贸易领域的做大做强。  

3、公司贸易板块改制后已进入转型发展阶段，相关股权的转让有利于公司盘

活存量资产，集中财务资源，为进一步深化战略转型、聚焦现代服务贸易做好准

备。 

二、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中信国健成立于 2002 年 1 月，目前注册资本为 51,022 万元，其中富健药业

有限公司持有 43.42%股权，兰生国健持有 41.69%股权，兰生股份持有 0.73%股权，

其他股东共计持有 14.16%股权。经营范围为生物制品、基因工程产品、中西药业、

生物试剂的研究、开发、生产与销售。 

中信国健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目/报表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2,280,896,660.05 2,401,841,30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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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 230,370,063.03  262,312,949.41 

净资产 2,050,526,597.02  2,139,528,360.55 

项目/报表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780,113,697.41  399,733,517.59 

净利润  213,420,185.43  89,006,474.52 

兰生国健成立于 2000年 3 月，注册资本为 41,000万元，其中自然人马菁（科

研人员）持有 57.75%股权，兰生股份持有 34.65%股权，兰生集团持有 3.85%股权，

其他股东持有 3.75%股权。经营范围为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及相关项目的技术成果转

让等“四技”服务，生物制品，基因工程产品、中西药物、生化试剂等的研究、开发。 

兰生国健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元 

项目/报表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854,214,611.09 887,706,809.95 

负债 923,501.23 97,079.22 

净资产 853,291,109.86 887,609,730.73 

项目/报表年度 2014 年度 2015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  - 

净利润 76,005,299.04 34,665,367.22 

本公司拟转让的兰生国健 34.65%的股权和中信国健 0.73%的股权，产权清晰，

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转让标的评估情况 

公司分别聘请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和银信资产

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5 年 6 月 30 日为基准日，对中信国健和兰生国健进行审计和

评估，并出具评审计和估报告。审计和评估结果如下： 

 1、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上海分所出具的编号为“安永

华明（2015）审字第 60468439_B05”审计报告，确认中信国健经审计后的总资产

价值 240,184.13 万元，总负债 26,231.29 万元，净资产 213,952.84 万元；编号

为“安永华明（2015）审字第 61229280_B01”审计报告，确认兰生国健经审计后

的总资产价值 88,770.68万元，总负债 9.71万元，净资产 88,760.97万元。 

2、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编号为“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 1120 号”

评估报告，确认中信国健采用收益法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 607,200.00 万元，增值

393,247.16万元，增值率为 183.80%；编号为“银信评报字[2015]沪第 1121号”

评估报告，确认兰生国健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后的净资产价值 256,881.3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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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 168,120.38万元，增值率 189.41% 

根据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的评估结果，本公司持有的兰生国健 34.65%股权

对应的价值为 89,009.39万元，中信国健 0.73%股权对应的价值为 4,432.56万元。 

评估机构以收益法和市场法对中信国健进行估值，比较两种评估方法所得出

评估结论的基础上，分析差异产生原因，最终确认评估值。市场法是以现实市场

上的案例来评价评估对象的价值，由于每个交易案例有不同的交易背景及目的，

一些特殊交易背景很难被知悉，导致交易价格的上下浮动，难以进行准确的修正。

收益法是根据评估基准日企业自身实际情况，从企业未来的获利能力角度考虑，

反映了企业自身情况下各项资产的综合获利能力，更能客观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

因此评估机构以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确认中信国健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607,200.00 万元。 

由于兰生国健未自主开展经营相关业务，主要收益来自对非控股子公司的投

资收益，收入增长无法合理预测，不具备满足采用收益法及市场法评估的条件，

故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最终确认兰生国健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256,881.35万元。 

董事会认为评估报告对交易标的的预期未来各年度收益或现金流量等重要评

估依据、计算模型所采用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及评估结论是合理的。 

公司独立董事就《关于挂牌转让本公司持有的上海中信国健药业股份有限公

司及上海兰生国健药业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中涉及的评估机构专业能力和独立

性事宜进行了审核，并发表如下意见： 

1、银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担任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中信国健和兰生国健的资

产评估机构，该评估机构具备证券期货从业资格，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评

估对象、公司之间除本项业务关系外，不存在其他现实和预期的利益关系，评估

机构具有独立性。 

2、本次评估的假设前提按照国家有关法规、规定进行，遵循了市场的通用惯

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机构选用

的评估方法符合相关规定，与评估目的具有相关性，评估公式和评估参数的选用

稳健。 

四、股权转让方案 

1、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兰生国健 34.6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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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挂牌底价不低于评估确认的价值。鉴于上海兰生（集团）有限公司（简称：

兰生集团）同时减持其持有的兰生国健 3.85%股权（评估值为 9,889.93万元），经

与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沟通，兰生集团转让股权与兰生股份转让股权一并打包实

施，挂牌底价不低于 98,899.32 万元，其中，兰生股份不低于 89,009.39万元,兰

生集团不低于 9,889.93万元。 

2、公司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所持有的中信国健 0.73%股权，

挂牌底价不低于评估确认的价值，即 4,432.56万元。 

3、自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易完成日止，标的企业因经营活动产生的盈利或亏

损而导致净资产的增加或减少及相关权益由受让方按持股比例承接。 

4、上述两个转让标的信息发布期满，如只征集到一个符合条件的竞买人递交

保证金的，采用协议方式转让；如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竞买人，采取网

络竞价-多次报价方式确定受让方和受让价格。 

五、股权转让的影响 

兰生国健和中信国健不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本次股权转让不会导致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目前公司也不存在为兰生国健和中信国健提供担保、委托

理财、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预计本次股权转让将增厚公司下一财务

年度的业绩，进一步提高现金流和资金贮备，为下一步公司在现代服务贸易领域

的拓展打下基础，从而为股东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 

本次股权转让若按标的股权评估合计值 9.34 亿元成交计算，预计产生的净收

益将达到公司上年度净利润（5.28 亿元）的 100%以上。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上海兰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11月 26日 


